
11 月 9 日是全国消防日，今年消防日的活动主题是“全民消防 生命至上”。我国刑法
规定与火灾相关的刑事罪名主要包括放火罪、失火罪和消防责任事故罪。防患于未然，在
全国消防日即将来临之际，本报梳理两个与火灾有关的案例，以案释法，提高大家的消防安
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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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火烧毁木房子一面木板
是否构成放火罪？

海口张先生咨询：我邻居家上初中的一名小孩在外
面玩火，不小心烧了一间木房子的一面木板，被派出所带
走问话了。请问，他是否构成放火罪？

解答：放火不一定构成放火罪。放火罪是指故意放
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如果放火行为没
有危害公共安全，则不构成放火罪。

都是因火灾造成的重大损失
放火罪和失火罪有何区别？
三亚王先生咨询：我最近看到新闻，发现虽然都是放

火，有人构成放火罪，有人构成失火罪。请问，放火罪和
失火罪有什么区别呢？

解答：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放火罪的
构成要件包括：故意放火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无
须严重后果，只要实施了放火行为即可。

失火罪是指过失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致人伤、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失火罪的构成
要件包括：过失引起火灾；致人重伤、死亡或财产重大损
失；主体需年满16岁。

孩子玩火烧毁他人财物
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白沙刘先生咨询：我朋友家的孩子在邻居家玩打火

机，导致邻居家沙发和茶几被烧坏。请问，构成放火罪
吗，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解答：通常不构成放火罪，而是构成失火罪。如果要
承担刑事责任的话，对于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即使其
行为构成了放火罪，也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已满
14周岁但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犯放火罪等严重
罪行时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对于失火罪则不适用。

因此，小孩玩火导致的火灾一般不构成放火罪，最多
构成失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
的规定，过失引起火灾的，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如果造成损失，还要承担民事
责任，如果火灾导致了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小孩的
监护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为了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监管
和教育，确保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玩耍。同时，家长应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以便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妥善处理。

煤气罐保存不善引发火灾
经销商该承担什么责任？

保亭李先生咨询：我是一名罐装煤气罐经销商，如果
罐装煤气罐保存不善，引发火灾。请问，责任该由谁承
担？

解答：首先，如果火灾是由于过失引起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过失造成他人
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如果煤气罐
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因为疏忽或不当管理导致煤气罐发生
泄漏、爆炸等事故，从而引发火灾，他们就需要对火灾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需要考虑责任划分的问题。在火灾事故中，可
能涉及多个责任方，如煤气罐的制造商、供应商、使用者以
及可能存在的第三方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
果火灾是由于煤气罐本身的质量问题导致的，那么制造商
和供应商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火灾是由于使
用者的不当使用或疏忽导致的，那么使用者也需要承担一
定的责任。

此外，还需要注意消防安全责任的落实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应当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确保消防设施的完好和消防通道的畅
通。如果火灾是由于消防安全措施不到位或违反消防安
全规定导致的，那么相关责任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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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案情经过：
租赁挖掘机启动 40 分钟

后突然自燃起火

阿新是一名包工头，在儋州市承包一些
小型工程项目，偶尔也会将手上的工程机械
租借给他人赚钱。经过多年的打拼，阿新拥
有了几辆挖掘机和工程卡车。2022年5月在
一次朋友聚会中，阿新认识了种植户阿正，阿
正知道阿新有挖掘机出租，便向阿新咨询租
赁挖掘机的收费标准。

聚会结束的第二天，阿正和阿新协商好
了租赁挖掘机的事宜。当天8时50分许，阿
新安排板车把挖掘机送到施工现场。9点10
分左右，阿正雇佣的挖掘机驾驶员启动挖掘
机进行正常工作。9时50分许，挖掘机突然
发生自燃，阿正第一时间打电话告知阿新，阿
新在电话中指导阿正赶快用其他挖掘机挖沙
子来灭火。挖沙灭火没起到效果，阿新又在
电话中指导阿正将挖掘机的外壳打开进行扑
沙灭火，但经过扑救，还是没能将火势扑灭，
挖掘机损毁严重。

挖掘机自燃后，阿新便和阿正商量赔偿
问题，刚开始阿正还满口答应，但之后便推托
称要先弄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挖掘机自燃再
商量赔偿问题。此后，阿新就很难联系上阿
正的人了，阿新通过朋友找到阿正时，阿正满
不在乎地表示，那台挖掘机是二手的，自燃是
挖掘机本身有问题，才开了一会就自燃了，阿
新不应该找他要钱。阿新气不过，便跟阿正
争执起来，两人不欢而散。阿新回去之后越
想越气，气愤之下便将阿正起诉至儋州市人
民法院。

法院判决：
无法确定自燃原因，双方

承担同等责任

儋州法院受理该案后开庭审理。阿正

在庭上针对阿新的索赔请求，辩称他当天9

时10分才让挖掘机驾驶员启动挖掘机，该

挖掘机当时在正常挖掘作业，并没有用于非

正常作业，而且从启动到自燃只有40分钟

左右。该自燃的挖掘机一台2011年生产的

老旧二手货，如果挖掘机本身没有问题，在

正常操作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自燃的。所

以发生自燃事故，肯定是挖掘机自身质量、

性能不合格引发的，所以自燃事故和他没有

任何关系，责任应由机主阿新自己承担。而

且挖掘机自燃造成他项目停工，他还没有向

阿新索要停工造成的损失。

阿新当庭提交证据证明，辩称该挖掘机

有检验合格证明，他在2021年经过检验合格

才购买的，并且在阿正在使用租赁的挖掘机

期间，施工现场有施工卡车被卡住，阿正叫驾

驶员操作着该挖掘机推了卡车两下，但未能

将卡车推出，随后该挖掘机就发生自燃，这肯

定是阿正方面操作不合规才造成自燃。

儋州法院为查明挖掘机自燃原因，委托

了车辆鉴定评估机构对自燃挖掘机自燃原因

和价值进行鉴定，通过鉴定确定了自燃挖掘

机损坏前的参考价值为15万余元，自燃原因

是可能是线路老化搭铁、管路漏油引发车辆

起火，也可能是挖掘机启动机长时间连续启

动、短间隔多次启动等因素使电动机内部绕

组过载，电热效应产生的高温使挖掘机启动

机着火等。

儋州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自燃挖掘机在

租赁给阿正使用期间发生自燃，造成挖掘机

毁损。阿新、阿正均未能在挖掘机自燃时第

一时间保护好现场情况，并找专业人员对现

场进行检验，确认挖掘机着火的原因，致使挖

掘机的着火原因无法确定，只能鉴定得出可

能造成挖掘机自燃的几种原因，所以二人应

该各自承担挖掘机自燃毁损的损失50％的

责任。

儋州法院判决阿正应向阿新支付挖掘机

自燃毁损的损失7.7万余元。剩余部分损失，

由阿新自行承担。

阿正不服上诉，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省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律师说法：
租赁物意外毁坏且未签订

租赁合同，该谁承担责任取决
于毁坏原因

租赁物意外毁坏且没有签订租赁合同的
情况下，赔偿责任该怎么确定？对此，海南瑞

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示，在租赁物意

外毁坏且没有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下，责任

的承担主要取决于毁坏的原因。如果是正常

使用导致的损坏，承租人正常使用租赁物，但

由于意外原因导致租赁物损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条的规定，承

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

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

赔偿责任。因此，这种情况下，承租人不需承

担赔偿责任，责任应由出租人承担。

但是，如果不当使用导致的损坏，承租人

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未根据租赁物的性质

使用租赁物，导致租赁物损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出

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如果

是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租赁物的损坏

是由于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如自然灾

害等），承租人无须赔偿，可以请求减少租金

或者不支付租金。

符雯妃提醒，为了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建议在租赁开始时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包括租赁物的使用、维护和损

坏责任等并明确约定，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租

赁物的使用、维护和损坏责任，以及违约责任

和赔偿方式。出租人应定期检查租赁物的使

用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因意外毁坏而

产生的纠纷和责任问题。

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大家难免会租用一些机器或车辆。如果租赁的机器、车辆突发意外损毁了，
且未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谁担责，那么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家住儋州的阿新（化名）就遇上了这
样的烦心事，他将挖掘机租赁给阿正（化名）后，阿正使用过程中挖掘机突然自燃起火并最终损毁，
随后两人因赔偿问题对簿公堂。由于无法确定挖掘机的着火原因，近日，省二中院二审判决驳回阿
正的上诉，维持原判，两人同等担责，各自承担 50%责任。

■李成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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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点烟时点燃地上的汽油烧毁他人仓库，赔偿11万元后
获刑3年，法院——

具有主观故意构成放火罪
俗话说得好，火灾无情，安全

为先。但海南陵水的一名男子却
因为点烟时手欠，故意点燃漏洒
在地面上的汽油，从而引发火灾
烧毁他人仓库，给人造成较大经
济损失。最终，该男子也因此被
法院判决犯放火罪而获刑三年。

■李成沿

案情经过：男子点烟时
点燃地上汽油烧毁他人仓库

2020年的某天，家住陵水黎族自治
县的阿水（化名）在街上闲逛时烟瘾犯了，
便到街边的一家商行买香烟。当他进入
老许（化名）所开的日用品商行时，发现商
行门开着却没有人。阿水正纳闷时，该商
行旁边的铁皮棚仓库内传来老许的声音。
老许称自己正在忙，让阿水自己选购商品
再拿过来问价钱，然后再自己扫码付款。

阿水拿了包烟，好奇地走进铁皮棚仓
库，想看看老许在干什么。进去后，阿水
看见老许正在把油桶里的汽油往雪碧瓶
里分装，老许告诉阿水称带点汽油回村里
给农机使用。

在老许分装汽油过程中，由于瓶子漏
油，一部分汽油漏洒在地面上。阿水见状
便说，想拿打火机点燃地上的汽油，试试
看能不能点着。老许听罢大惊，狠狠骂了
阿水几句，教育阿水不要玩火，让阿水赶
紧离开铁皮棚仓库。

阿水被老许赶出铁皮棚仓库后，发现
在铁皮棚仓库外地面上也有一滩汽油。
他在该摊汽油处蹲下来点烟，随后将打火
机放低至靠近地面的位置打火，引燃了漏
洒在地面上的汽油，谁知火苗迅速蹿开，
引燃了整个铁皮棚仓库，烧毁了仓库内的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发电机、电冰箱、货
物等物品，给老许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
失。

不久后，阿水被当地警方传唤到案。

阿水到案后，由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陵水黎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依法开庭进行审理，在开
庭审理前，阿水的家人代阿水与老许
达成调解协议，由阿水家人向老许一
次性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1万元，并于
当日支付完毕，老许对阿水的行为予
以谅解。

在案件庭审中，阿水辩称自己不
是故意放火的，只是点烟时不小心将
汽油点燃的，而且他当时也不知道铁
皮棚仓库外的地上有汽油，而且他也
赔偿了老许的损失，不属于犯罪。

陵水法院经审理认为，阿水具有
放火的故意。首先，老许证实阿水在
明知道铁皮棚仓库漏洒汽油后，说过
要试用打火机点燃地上的汽油的事
实。虽然阿水和老许二人陈述的部
分细节上存在不一致，但对阿水放火
的过程陈述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
证。其次，阿水关于其系点烟不小心
引发火灾而非故意放火的辩解不成
立。因为阿水所称采用的点烟方式

明显不符合一般人的点烟习惯；还有
阿水在当地警方侦查阶段的供述已
可以证实其在点火之前已经知晓老
许家的铁皮棚仓库储存汽油、老许正
在分装汽油且现场已经漏洒汽油的
事实，而且阿水其作为成年人，可以
预见此情况下打火的危害后果，但仍
蹲于地面将打火机放于距离地面极
近的位置打火，可以认定具有放火的
主观故意，即便其辩解的“点烟不慎”
成立，亦应认定其具有放任放火危害
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

法院认为，阿水故意放火焚烧他
人财物，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阿水案发后赔偿老
许损失，取得老许的谅解，可以酌情从
轻处罚。

陵水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处阿
水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阿
水不服提起上诉，被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判决：具有放火的故意，犯放火罪获刑三年 律师说法：放火罪是
故意犯罪，失火罪是过失
犯罪

放火罪的立案量刑标准是怎么
样的？放火罪和失火罪有什么区
别？对此，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积祯表示，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
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的
规定，放火罪的立案标准是故意放火
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应当立
案。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为重
大案件，10公顷以上为特别重大案
件。过失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
的，如死亡一人以上，重伤三人以上，
财产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等情形，应予
立案追诉。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陈积祯表示，纵火罪与放火罪没
有什么区别，放火罪即是纵火罪。放
火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罪名
之一，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物，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纵火就等同
于放火，都是对他人以及公共财产安
全的无视。但放火罪与失火罪有本
质区别。放火罪是故意犯罪，表现为
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
全；而失火罪是过失犯罪，表现为因
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导致火灾发
生。放火罪是危险犯（行为人只要实
施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即使没有造
成实际损害，也可以构成犯罪），失火
罪则是结果犯（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
构成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
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二者的
量刑标准也不同。

真是
一点就着啊！


